宁城县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说明
宁城县财政局进一步完善宁城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深入推进“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四位一体的预算绩效管理过程，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不断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现将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把制度建设作为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出台以来，宁城县不断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印发了《宁城县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宁城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绩效监控管理办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办法》等规章制度。

宁城县财政局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乡镇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制定了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职责分工及内部工作规程，宁城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宁城县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各级部门都成立了预算绩效管理领导组织。

为了尽快提高财政和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人员业务能力，2025年9月在宁城县委党校组织召开了全县预算绩效管理培训班，共培训预算绩效管理人员290多人次。2025年全年组织召开了预算绩效管理及系统操作培训、预算项目绩效申报审核培训、绩效评价培训、绩效监控培训等多次线上培训会议，共培训预算绩效管理人员700多人次。

系列制度的出台、组织机构的建设和专业技能的培训进一步夯实了宁城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基础，对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等各环节的绩效管理进行了分项细化，强化了预算绩效管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多主体联动的工作要求，强化了预算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意识，强化了对预算部门（单位）的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更加深入。

二、完善预算绩效指标体系

参照上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规程、细则等相关制度，准确把握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规定、深入研究并制定预算绩效推进措施、积极探索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项目的预算绩效指标，转发了市级出台的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聘请三方机构对每个项目的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进行把关审核，确保项目的预算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三、加快完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体系
将预算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加快完善宁城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持续优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形成了“立项有评估、编制有目标、执行有监控、完成有评价、评价有反馈、反馈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并且聘请三方机构对每项工作进行评审。

2025年，完成163家单位3240个绩效自评，抽审复核13家单位20个项目并发现10个问题；绩效目标审核共2503个；反馈2024年25个重点绩效评价项目及3个部门整体评价结果并督促完成整改。在预算一体化系统中开展预算绩效自评，选择一些社会关注度高、涉及面广、金额较大的7个项目和2个部门整体预算绩效开展财政重点评价。对截止10月末的所有项目进行预算绩效监控，并根据监控结果，给出收回资金建议。

四、强化预算绩效应用

预算绩效目标审核方面。2025年预算绩效目标审核按照“应当清晰反应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并与政策目的、资金投入规模、职能职责、项目实施计划等相匹配”的原则进行审核，共审核绩效目标2503个，切实提高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方面。利用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本级项目支出的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双监控，经业务科室对所有项目监控表监控报告审核，分析预算绩效目标偏差和项目进展缓慢原因，预测年内完成目标可能性，调整项目资金。2025年10月，通过单位填报的监控报告，对163个预算单位进行排名并通报。通过对监控报告的评价，建议收回预算资金280.3万元。
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方面。印发《宁城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宁财监字〔2025〕3号），组织各部门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绩效管理模块，对系统涵盖的所有项目，在线填报部门预算项目、专项资金项目和部门整体预算绩效自评表和自评报告，并委托中介机构进行集中审核和真实性复核。共完成预算绩效自评项目数3240个、涉及资金62.76亿元、涉及预算单位163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优”的 125个，占88.03%；结果为“良”的8个，占5.63%；结果为“中”的1个，占 0.71%；结果为“差”的8个，占5.63%。通过自评审核、抽查复核，形成自评汇总报告，评价结果与2026年预算安排挂钩。

重点预算绩效评价方面。2025年，选取7个重点项目、2个部门整体预算绩效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评价范围覆盖文化、市政建设、农牧业等重点支出和民生领域，以及部门整体履职情况。此次评价结果将以通报形式发布，同时报送县人大，并督促相关单位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在2026年预算安排重点项目资金时予以调整，并且用于限制2025年资金拨付进度。
五、按时保质进行信息公开
县本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与同政府预算报告同步公开；部门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与同部门预算报告统一公开。重点预算绩效评价结果、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与同政府决算报告同步公开；部门预算绩效自评表、预算绩效自评开展情况与同部门决算报告同步公开。

六、加强绩效结果应用，探索绩效管理与财会监督融合推进
依据2025年度开展的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报告，针对绩效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集中对相关部门进行财会监督检查，检查范围包括项目资金管理、部门及单位内控制度执行、三重一大、会计信息质量、政府采购制度执行情况、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财会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反馈给绩效管理单位，要求按时整改。形成了“立项有评估、编制有目标、执行有监控、完成有评价、评价有反馈、反馈有应用”的闭环系统，有效提升了全县的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